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員工加班請示單
	備註
	依據99年6月9日行政院院授人給字第0990062850號令修正發布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略稱（摘要）：五、各機關職員（含約聘僱人員）加班管制規定：（一）各機關職員（含約聘僱人員）加班，應由其一級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每人每日加班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二十小時為限。（二）專案加班，每人每月以不超過七０小時為上限，上開專案加班需報經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准後始得支給。七、加班所需經費在原有預算科目支應，並不得超過各該機關九十年度加班費實支數額之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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